
（上接 B5版）

九、本次发行方案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一）本次发行方案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方案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须满足多项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办

理本次发行股票的登记及上市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呈报批准程序。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91,540.00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用于：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

金

数额

细分项目名称

细分项目投资

总额

细分项目拟使

用募集资金

金额

1

移动视频项目

107,600.00 107,600.00

受让国广华屏

38%

的股权并

对其进行增资

7,600.00 7,600.00

设立华闻智云并增资

100,000.00 100,000.00

2

互联网电视项

目

121,340.00 121,340.00

受让环球智达

30%

的股权并

对其进行增资

101,340.00 101,340.00

国广东方增资

20,000.00 20,000.00

3

影视剧生产和

采购项目

162,600.00 162,600.00

与优朋普乐成立合资公司并

增资

92,000.00 92,000.00

与海润影视等成立合资公司

并增资

50,000.00 50,000.00

与舞之数码成立合资公司并

增资

20,600.00 20,600.00

合计

391,540.00 391,540.00 391,540.00 391,540.00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所需资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

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拟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 、“手机电视” 的牌照运营资源优势和资本市场

的优势，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移动视频项目” 、“互联网电视项目”和“影视剧生产和采

购项目” ，重点打造“互联网视频生活圈” 。 “移动视频项目” 主要通过与北京永新视博数字电视技术有限

公司联合定制开发视频云终端硬件和运营平台，搭建视频云平台，为现代化大型工厂、学校和医院等特定的

人口密集区域的人群提供高质量的视频服务。“互联网电视项目”主要包括：（1）公司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环球智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从事高品质的互联网电视及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家庭视频体验，抢占这一重要的智能家居入口；（2）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

公司作为“互联网视频生活圈” 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还将与合作伙伴共同对其进行增资以增强其综合实

力。“影视剧生产及采购项目”主要包括：（1）公司与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和苏州市舞之数码动画制作有

限公司进行全方位合作，分别成立合资公司华闻海润影视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和苏州华闻糖心动漫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影视剧的生产和制作，强化公司的视频内容优势；（2）公司与北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合资公司华闻优朋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进行影视剧资源分销来增强公司和合作伙伴之间的联

系，共同为“移动视频”和“互联网电视”抢占入口、留住用户提供支持。上述三个项目之间及其与公司现有

业务彼此联系、互为支撑，有机构成“互联网视频生活圈” 。

（一）移动视频项目

1、项目建设背景

（1）观看网络视频网民数量快速增长

2013年，中国整体网民规模为 6.18 亿人，其中 PC 网民的规模达到 5.9 亿人，增速为 6.8%；移动网民的

规模在 2013年底达到 5.0亿人，增速为 19.1%。 预计到 2017年，移动网民将赶超 PC 网民，成为互联网的第

一大用户群体，移动端将成为网民最主要的上网渠道。 互联网的加速渗透和全民移动互联有望在下一个 5

年实现。

CNNIC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3 年 12 月中国手机网络视频网民数为 2.47 亿

人，2012 年同期为 1.34 亿人， 增速达到 84%。 2013 年 12 月中国手机网民使用率为 49.3%，2012 年同期为

32.0%，上升 17.3%。 手机网络视频网民数快速增长，有效推动了手机视频行业发展。

（2）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出货量保持持续增长

根据 IDC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手机出货量为 18.9 亿部，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3.004 亿部，

约占总出货量的 68.80%。 这意味着全世界每 4个人中就有 1个人在当年购买了手机，每 6 个人中就有 1 个

人在当年购买了智能手机。 据联合国有关机构调查显示，截至 2014年底，世界移动通信设备用户总数将会

超过世界总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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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球网科技

http://tech.huanqiu.com/comm/2013-05/3929984.html)

种种数据表明手机特

别是智能机已经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测数据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IDC、拓墣产业研究所

从总体上看，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增长趋于放缓，但总量仍然巨大。

中国作为智能手机的重要生产基地，且本项目所面对的工厂、学校等目标区域中的目标客户中使用国

产智能手机的比例较高。因此，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对本项目的可行性也具备较强的参考价值。中国智能手

机出货量统计与预测数据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工信部、Credit� Suisse

此外，本项目的目标客户除了使用智能手机观看移动视频外，平板电脑也是另外一个主要的终端。根据

IDC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为 229.6百万台，同比增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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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C:2014

年

Q4

全球

平板出货量

7,610

万台 同比下滑

3.2%

》

http://www.199it.com/archives/326694.html)

虽然大屏幕智能手机一定

程度上侵蚀了平板电脑市场，但是预期未来全球平板电脑将呈现较为平稳增长的趋势，预计 2019 年全球平

板电脑出货量将达到 269.4百万台。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出货量持续增长为本项目的实施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项目的实施基础与优势

（1）国广视讯丰富的手机视频业务运营经验

国广视讯作为华闻传媒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承担 CRI（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在全国范围内手机广播电视业务的运营任务，拥有独特的内容资源和行业地位。

国广视讯的全资子公司掌视亿通，是国内领先的移动视频内容的分销及技术服务提供商，有着丰富的

渠道推广资源。 国广视讯的全资子公司国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视频服务商，2014年度付费用户

超过 1,000万。

国广视讯通过自办节目，转播和集成业务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新闻采编和节目

制作、发行、出版、进口等多方面的优势，整合和运营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国内广电媒体的视频内容，提供包括

新闻、电影、电视剧、手机剧、体育、娱乐、音乐、综艺、经济、动漫、科技在内的多种类别节目。 以“CRI 手机

台” 品牌为核心，致力于数字时代的手机广播电视新媒体运营业务，全力打造最具特色的移动视频和手机

电台。国广控股的子公司国视北京作为“手机电视”牌照的运营方，能够为本项目提供从牌照到内容再到品

牌等一系列优势资源，为项目内容的持续生产以及各种渠道资源提供强大的支持。

（2）永新视博提供业内领先的视频云终端解决方案

永新视博是中国数字电视产业的领跑者，拥有一支经验丰富、了解市场的领导团队，拥有源于清华大学

的技术研发团队，拥有能及时为客户提供一致化、高质量服务的技术服务团队。永新视博充分利用自身的优

势，不断开发出满足中国数字电视市场需求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在中国数字电视市场一直处于领先位置。

永新视博凭借其技术实力上的优势，能够与国广视讯分别从信号传输的技术层面和视频内容的运营层面出

发，共同从项目的视频云终端研发、前端系统支持到后续的技术改造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为项目提供从

平台建设、信号传输，到地方资源组织，再到业务运营管理的全程支持。

（3）低带宽成本优势

本项目的核心就是在全国构建视频云服务网络，在项目总部建设后端移动视频云平台，形成一个“视

频云” ，将用户远程访问变成一个区域访问的局域网络，形成点对面分发，结合“峰谷平抑” 技术提高云网

络的使用效率，降低大量人群同时收看视频所需要的带宽，既解决了移动人群集中收看视频的流畅问题，又

大大降低了本项目的带宽成本。

（4）频道切换无延迟优势

本项目充分融合移动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技术， 骨干网络的传输利用现有的互联网点对点传输技术，

云终端到最终用户又结合了点到面的广播传输技术。本项目传输电视直播节目与其他视频企业最大的区别

是，本项目 40 多套直播节目无论用户是否发出请求，都持续不断的同时传输到最终用户，用户在移动设备

上切换频道的实质是开关某个频道，就像用户用收音机接收电台节目一样，电视频道的切换是几乎没有时

间间隔和卡顿现象，收看视频的体验非常流畅。

但是现有移动视频服务，普遍采用的是纯互联网点到点传输技术，终端用户想看哪个频道时，都是先向

该频道电视节目的服务器发送收看请求，然后访问该电视节目的视频服务器，这样在不同电视节目的视频

服务器之间切换的时间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多，往往导致在换台的时候有延迟，从而影响用户体验。

3、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受让国广华屏 38%的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

1）交易概述

① 交易基本情况

2015年 7月 31日，国广视讯与国视北京签订《国广华屏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国

广视讯以 760.00万元受让国视北京持有的国广华屏 38%的股权。

2015 年 7 月 31 日，国广视讯、国视北京、视博电影、刘波、赵兰和王惠芬签署《北京国广视讯新媒体科

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视博电影技术有限公司、国视通讯（北京）有限公司、刘波、赵兰、王恵芬之合作框架协议

书》，各方均同意在国广华屏所提供移动视频服务的覆盖人数达到 5,000 万人，且付费用户的人数达到 250

万人时，以每 1 元出资额 1 元的价格共同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对国广华屏增资，使得国广华屏增资后注册资

本达到 20,000.00万元，其中：国广视讯增资 6,840.00 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国广华屏 7,600.00 万元出资，占

国广华屏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38%。

增资完成后，国广华屏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视讯

7,600.00 38.00%

视博电影

6,800.00 34.00%

国视北京

2,400.00 12.00%

刘 波

1,000.00 5.00%

赵 兰

1,200.00 6.00%

王惠芬

1,000.00 5.00%

合计

20,000.00 100.00%

②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国视北京是国广控股的控股子公司，而国广控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广资产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 刘波为国广控股副总裁，也是国视北京的法定代表人、国广华屏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之一。 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国视北京、刘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的关联交易。 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和国广视讯没有关联关系。

③ 交易的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已于 2015年 7月 31日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体独

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4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受让国广华屏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股权并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0）。

④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再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2）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① 国视北京

公司名称 国视通讯

（

北京

）

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5

月

24

日

税务登记证号

110107788960196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

2

层

A0085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

2

层

A0085

号

法定代表人 刘 波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国广控股出资

990.00

万元

，

持有

99%

股权

；

国广联合文化发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

元

，

持有

1%

股权

。

经营范围

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

除新闻

、

出版

、

教育

、

医疗保健药品

、

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

）；

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

技术

开发

、

技术服务

；

销售通讯设备

、

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

A、国视北京的历史沿革

北京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广传媒发展中心、 北京航飞埃贝科贸有限公司三方于 2006 年 5 月 24

日共同出资设立国视北京，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成立时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传媒发展中心

10.00 1.00%

北京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77.50 57.75%

北京航飞埃贝科贸有限公司

412.50 41.25%

合计

1,000.00 100.00%

2007 年 1 月， 北京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航飞埃贝科贸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 22.75%和

16.25%国视北京的股权转让给国广传媒发展中心。

此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传媒发展中心

400.00 40.00%

北京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50.00 35.00%

北京航飞埃贝科贸有限公司

250.00 25.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09年 9月，北京航飞埃贝科贸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全部国视北京股权（对应出资额 250.00 万元）转

让给鸿天华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传媒发展中心

400.00 40.00%

北京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50.00 35.00%

鸿天华越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250.00 25.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11 年 3 月，国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原名“国广传媒发展中心” ）将其持有的全部国视北京的股权

（对应出资额 400.00万元）转让给国广控股。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400.00 40.00%

北京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50.00 35.00%

鸿天华越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250.00 25.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13 年 3 月，鸿天华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全部国视北京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250.00 万元）

转让给国广控股。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650.00 65.00%

北京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50.00 35.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14年 3月，北京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所有国视北京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350.00 万元）

转让给国广控股。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14年 7月，国广控股将其持有的国视北京 1%股权（对应出资额 10.00 万元）转让给国广联合文化发

展（北京）有限公司。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990.00 99.00%

国广联合文化发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00 100.00%

B、国视北京的业务情况

国视北京以“CRI手机台”为核心品牌，致力于数字时代的手机广播电视新媒体运营业务，在三大运营

商平台上开展各项音视频服务。2014年国视北京将基于移动通信运营商平台的手机音视频运营业务委托国

视上海进行管理，国视北京现主要承担手机音视频业务的内容审核管理工作。

C、国视北京的基本财务情况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国视北京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总额 20,925.79万元， 负债总额 17,

869.2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056.52 万元；2015 年 1-6 月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873.34 万元，营业

总成本 881.96万元，营业利润 -8.6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79.76万元。

截至 2014年 12 月 31 日， 国视北京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总额 16,895.11 万元， 负债总额 13,

850.4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044.66万元；2014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657.51 万元，营业总

成本 19,906.32万元，营业利润 8,751.1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6,590.61万元。

国视北京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同时，国视北京的法定代表人刘波为国广控股副

总裁，同时也是国广华屏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之一。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国视北京、刘波为本

公司的关联方。

② 视博电影

公司名称 北京视博电影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

年

2

月

15

日

税务登记证号

110108590648498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5

号院

3

号楼

2

层

218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5

号院

3

号楼

2

层

218

室

法定代表人 乔 伟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北京永新视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100%

股权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

、

技术推广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算机技术培训

；

销售计算机

、

软件及

辅助设备

；

投资咨询

；

经济贸易咨询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视博电影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China� Digital� TV� Holding� Co.,� Ltd.� (NYSE:� STV)的下属

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③ 刘波、赵兰、王恵芬

A．刘波

姓名：刘波，住所：西安市雁塔区。身份证号：610103196301******。中国公民，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拥有订立并履行协议的全部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为国广

华屏创始人、法定代表人，目前持有国广华屏 5%股权。 刘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控股的副总裁，为本公

司关联方。

B．赵兰

姓名：赵兰，住所：南京市建邺区。身份证号：320125198312******。中国公民，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拥有订立并履行协议的全部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目前持

有国广华屏 6%股权。 赵兰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C．王恵芬

姓名：王恵芬，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身份证号：110108193603******。中国公民，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拥有订立并履行协议的全部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目前

持有国广华屏 5%股权。 王恵芬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国广华屏文化传媒

（

北京

）

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7

月

2

日

税务登记证号

110107348443734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

16

号国广公寓

9

层

6091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

16

号国广公寓

9

层

6091

室

法定代表人 刘波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国视北京出资

1,000.00

万元

，

持有

50%

股权

；

视博电影出资

680.00

万元

，

持有

34%

股权

；

刘波出

资

100.00

万元

，

持有

5%

股权

；

赵兰出资

120.00

万元

，

持有

6%

股权

；

王惠芬出资

100.00

万元

，

持

有

5%

股权

。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演出除外

）；

技术开发

、

技术推广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

算机技术培训

；

销售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经济信息咨询

；

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

① 国广华屏的历史沿革

2015年 7月 2日，国视北京、视博电影、刘波、赵兰和王惠芬投资设立国广华屏。 设立时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视北京

1,000.00 50.00%

视博电影

680.00 34.00%

刘 波

100.00 5.00%

赵 兰

120.00 6.00%

王惠芬

100.00 5.00%

合计

2,000.00 100.00%

2015年 7月 31日，国广视讯与国视北京签订《国广华屏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

每 1元出资额 1元的价格受让国视北京持有的国广华屏的 38%股权，共计 760.00 万元。 国广华屏的其他股

东已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视讯

- - 760.00 38.00%

视博电影

680.00 34.00% 680.00 34.00%

国视北京

1,000.00 50.00% 240.00 12.00%

刘 波

100.00 5.00% 100.00 5.00%

赵 兰

120.00 6.00% 120.00 6.00%

王惠芬

100.00 5.00% 100.00 5.00%

合计

2,000.00 100.00% 2,000.00 100.00%

② 国广华屏的主营业务

国广华屏的主营业务为移动视频云的运营，主要包括：平台运维、客户服务等。 平台运维主要是针对移

动视频内容处理平台的运维服务，以确保移动视频网络能够高效的为客户提高优质的视频服务。 客户服务

主要指面向移动视频内容处理平台建立规范的客户服务体系， 客户可通过统一的客户服务中心来解决问

题。 客户服务中心主要负责收集客户使用节目的数据，筛选客户更喜欢的优质内容；跟踪客户的观看情况，

反馈客户投诉信息，提交客户收看报告；客户满意度调查和项目客户收看节目质量评估；维护客户服务信息

库，提供信息查询服务；客户投诉受理，调解客户关系等。

③ 国广华屏的基本财务情况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因国广华屏的注册资本尚未到位，国广华屏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及所有者权益均为 0.00万元；自成立至 2015年 7月底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及净利润

均为 0.00万元。

4）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① 经与国视北京协商，以国视北京的实际出资额作为定价依据，以每 1 元出资额 1 元的价格，即国广

视讯以 760.00万元的价格受让国视北京持有的国广华屏 38%股权（即 760.00万元出资）。

② 经与视博电影、国视北京及自然人股东协商，以每 1 元出资额 1 元的价格，共同以现金方式同比例

对国广华屏增资，全部增资额计入国广华屏注册资本。

5）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受让国视北京持有的国广华屏 38%的股权

国广视讯于 2015年 7月 31日与国视北京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A、国视北京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国广华屏 38%股权以 76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国广视讯，国广视讯同

意受让上述股权。

B、本合同生效及国视北京缴足其出资额后，国视北京备齐有关国广华屏 38%股权转让的全部文件，依

法办理国广华屏 38%股权转让的申报、过户手续，在国广华屏 38%股权过户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国广视讯

一次性向国视北京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760万元。

C、国视北京保证其本次转让标的股权事宜已经征求国广华屏其他股东的意见，国广华屏其他股东已

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

D、 经双方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国广华屏 38%股权的过户手续后， 国广视讯即合法持有国广华屏

38%股权，享有相应股权权利、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E、双方同意，与本合同规定有关的股权转让过户费用由国广华屏承担。

F、标的股权转让过程发生的税费按国家税法等有关规定由国视北京、国广视讯双方各自承担。

G、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② 对国广华屏进行增资

国广视讯于 2015年 7月 31 日与视博电影、国视北京及自然人刘波、赵兰、王惠芬签署的《合作框架协

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A、国广视讯、视博电影、国视北京、刘波、赵兰、王惠芬均同意在国广华屏所提供移动视频服务的覆盖人

数达到 5,000万，且付费用户的人数达到 250 万时，对国广华屏进行等比例增资，使得国广华屏增资后注册

资本达到 20,000.00万元，其中：国广视讯增资 6,840.00 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国广华屏 7,600.00 万元出资，

占国广华屏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38%；视博电影增资 6,120.00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国广华屏 6,800.00万元出

资，占国广华屏增资后的注册资本的 34%；国视北京增资 2,160.00 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国广华屏 2,400.00

万元出资，占国广华屏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12%；刘波增资 900.00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国广华屏 1,000.00 万

元出资，占国广华屏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5%；赵兰增资 1,080.00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国广华屏 1,200.00万元

出资，占国广华屏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6%；王惠芬增资 900.00 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国广华屏 1,000.00 万元

出资，占国广华屏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5%。

B、在本协议生效之后，各方建立联合工作组，进一步商谈合作事项的执行方案，并经各方分别各自履行

各方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C、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盖章后生效。

6）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国广视讯后续将按照《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约定与国广华屏其他股东签署正式

的《增资协议》。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国广视讯将持有国广华屏 38%股权，为国广华屏第一大股东，国广华屏成为国广

视讯的控股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国广华屏和国视北京已经达成的交易将成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新增的关联交

易。 截止本预案公告日，国广华屏与国视北京已经达成的交易主要有国广华屏和国视北京于 2015年 7月签

署的手机音 /视频业务合作协议。 按该协议约定，国视北京对国广华屏全部手机电视直播和回放等内容进

行审核和管理，合同期限为 20 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国广华屏应向国视北京支付的内容审核及管理费

按国广华屏经营手机电视直播、回放等相关业务营业收入的 2%计算。

7）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① 交易目的

本次交易是实施公司打造移动事业群战略的重要一环， 公司现有的移动视频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的视频基地，覆盖的主要是 3G/4G移动运营商用户。随着全国Wi-Fi热

点的大量普及，公共场所通过互联网Wi-Fi 上网收看视频的用户快速增长，国广视讯通过受让国广华屏股

权并对其进行增资，可以将公司的移动视频业务向互联网Wi-Fi用户进行拓展，拟做到工厂、学校、医院、高

铁、轮船等区域的移动人群全覆盖，满足前述移动人群随时随地流畅收看视频的需求。

②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本公司在移动视频领域的拓展，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影响力

和未来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广视讯将对国广华屏合并报表，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的影响将主要

取决于国广华屏未来的经营成果。

（2）设立华闻智云并增资

2015年 7月 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广视讯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华闻智云。

1）设立华闻智云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闻智云网络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2015

年

7

月

8

日

税务登记证号

110107348456826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

16

号国广公寓

9

层

6097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

16

号国广公寓

9

层

6097

室

法定代表人 刘东明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国广视讯持有

100%

股权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推广

；

计算机维修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网页设

计

；

平面设计

；

工艺美术设计

；

图文设计

、

制作

；

专业承包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

① 华闻智云的历史沿革 2015年 7月 8日，国广视讯独资设立华闻智云。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视讯

2,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 100.00%

② 华闻智云的业务情况

华闻智云主营业务为实施移动视频云网络的搭建。 该业务主要由硬件开发和网络搭建两部分组成，具

体为：A、由永新视博在与华闻智云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开发定制型的专业移动视频云终端；B、华闻智云通过

将上述专业移动视频云终端对现代化工厂、学校和医院等目标区域进行“以点带面” 的部署，再通过高效的

网络传输设备连接移动视频云终端和前端播控系统，从而形成完善的视频云网络的搭建。

视频云网络的大致结构如下：

2）对华闻智云增资

华闻智云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广视讯的全资子公司，拟投资 10亿元用于移动视频云网络的构建。为

了该项目的建设，后续公司将对华闻智云增资至 10亿元。增资后，华闻智云仍为本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

4、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资金拟投入情况如下：

序号 细分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数额 所涉及的协议名称

1

受让国广华屏

38%

股权并对其

增资

7,600.00

万元

《

国广华屏文化传媒

（

北京

）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

北京国广视讯新媒体

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视博电影技术有限公司

、

国

视通讯

（

北京

）

有限公司

、

刘波

、

赵兰

、

王恵芬之合

作框架协议书

》

2

设立华闻智云并增资

10.00

亿元

合计

10.76

亿元

本项目总投资 107,600.00万元，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 107,600.00万元。

5、项目市场前景

根据艾瑞咨询研究报告，2015～2017年移动用户付费视频收入规模按照中性估计将分别为 55.0 亿元、

64.3亿元和 74.1亿元，复合增长率为 16.07%，保持整体较快增长。 付费视频收入规模的持续增长和付费收

看视频习惯的养成和强化均为“移动视频项目”的快速推进提供有效的支持。

6、项目效益预测

本项目具体由国广华屏和华闻智云两个主体来执行。华闻智云的主要投入为移动云终端的采购和移动

云网络的构建费用，而国广华屏的主要投入为支付移动视频云网络所需要的网络带宽费用等。 上述费用均

在项目开始实施后陆续根据移动云网络铺设的进展持续、分步投入。 其各自收益预测分别为：

（1）国广华屏

国广华屏主要从事移动视频云的运营。 收入主要来源于工厂、学校和医院等特定区域用户支付的服务

费。其成本和费用主要是移动视频云业务的推广费用、系统维护费用、设备折旧费用、内容版权费用、移动视

频云网络的使用费、带宽成本以及公司运营相关的管理费用等。

本项目的计算周期为 9年（含 4 年建设期，国广华屏将与华闻智云同步的在 4 年内有步骤的落实运营

移动视频云相关设备的投入），预计项目在开始建设第 2年投产并销售。 根据估算，项目达产后年均销售收

入和年均净利润分别为 94,463.68万元和 11,442.68万元。 本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52.71%，本项目的投资将在

移动云网络构建完成后 1.43年收回。

（2）华闻智云

华闻智云主要从事移动视频云网络的构建。收入主要来源于向国广华屏收取的移动视频云网络的使用

费用和当国广华屏的营业收入超过 3亿时向华闻智云支付的一定比例的收入分成。其成本和费用主要由设

备折旧费用和公司运营相关的管理费用等构成。

本项目的计算周期为 9年（含 4 年建设期，华闻智云将在 4 年内有步骤的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移动视频

云网络），预计项目在开始建设第 2年投产并销售。 根据估算，项目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和年均净利润分别

为 20,377.10万元和 5,537.08万元。 本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5.68%，本项目的投资将在移动云网络构建完成后

3.37年收回。

（二）互联网电视项目

1、项目建设背景

（1）互联网电视迎来发展机遇

2013年 8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宽带中国” 战略及实施方案》部署未来 8 年宽带发展目标及路径，争

取 2015年年末，城市家庭带宽达到 20兆以上，农村家庭达到 4 兆以上，东部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家庭达到

100兆。 此外，根据调查机构 Digital� TV� Research最新报告显示：2014年年底，中国数字电视用户将增加一

倍多，达到 2.89亿，占世界总量的 27.5%。 这些都为用户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不断提升的服务体验，将深度挖

掘用户市场的潜力，带动用户的不断发展。

（2）互联网电视是抢占互联网入口的关键

互联网的普及逐步改变了视听传播方式及人们的消费习惯， 随着互联网及移动智能终端的高速发展，

优质的内容和良好的用户体验，逐渐成为未来市场竞争的关键。电视凭借其大屏特性，成为智能家居和智慧

生活重要的控制中心和互联网入口，成为众多企业竞相争夺的阵地。通过智能终端设备的销售，能够将服务

的平台置入客户的家庭，为后续各种平台业务的拓展提供客户基础。

国广东方的集成播控平台、自主研发的智能桌面系统和应用市场管理系统能够提升公司互联网电视终

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为公司的游戏、教育、电商资源后续通过该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服务提供

技术和通道支持。 通过终端的布局，公司打造了完善的“牌照 +终端设备 + 操作系统 + 应用内容” 服务体

系，进一步强化公司在智能生活领域的话语权。

2、项目的实施基础与优势

（1）华闻传媒的现有资源优势

通过多年的积累华闻传媒已经具有了庞大的视频、游戏、动漫、教育和电商资源，并且具有强大的线上

和线下媒体资源，都为公司的互联网电视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此外，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华闻

传媒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内容的采购和分销，重点打造的“互联网视频生活圈”将形成更多的业务联动，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相互协同发展。

（2）国广东方的互联网电视平台

国广东方是国广控股、华闻传媒和合一信息共同投资的互联网平台运营公司，主要从事 CIBN 互联网

电视平台建设和产业生态搭建。 国广东方拥有互联网电视牌照，为公司的互联网电视终端提供了良好的内

容平台支持。 合一信息作为国内最大的视频内容平台，能够使 CIBN互联网电视平台拥有具备竞争力的视

频内容。 华闻传媒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影视剧生产和采购项目” 也将为 CIBN 的视频内容提供有

力的支持。

（3）达华智能在互联网电视终端的设计和研发上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金锐显是全球领先的视频和音频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以生产数字电视、互联网电视主板与互联网机

顶盒业务为主。 2015年 7月，达华智能（证券代码：002512）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拟通过对金锐显进行全资收购，强化在互联网电视领域的布局，增强其在争夺智能生活终

端入口和完成智能生活产业体系的能力，形成“平台 - 分析 - 服务 - 金融” 的闭环体系。 上述交易已于

2015年 7月 29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达华智能

参与投资环球智达，发挥其在互联网电视产品研发、设计方面的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为“CAN” 电视有效

迅速地抢占终端市场提供强大支持，并保留在互联网金融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3、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受让环球智达 30%的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

1）交易概况

① 交易基本情况

2015年 8月 3日，华闻爱视与王胜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1,540.00 万元的价格受让王胜洪持有的

环球智达 30%股权；同日，华闻爱视再与达华智能、国广东方签署《增资协议》，共同以现金方式对环球智达

增资 18,000.00万元（即“第一期增资” ），其中华闻爱视增资 9,600.00万元，达华智能增资 5,200.00 万元，国

广东方增资 3,200.00万元，上述增资以每 1元注册资本 1元的价格，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以上股权转让和增

资完成后，环球智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其中：华闻爱视出资 10,200.00 万元，占 51%股权；

达华智能出资 6,000.00万元，占 30%股权；国广东方出资 3,800.00万元，占 19%股权。

第一期增资完成之后，可由环球智达股东会设定经营目标，达到该经营目标后，各股东同意根据第一期

增资的价格同比例再对环球智达增资 2亿元（即“第二期增资” ）。 在完成上述两次增资后，华闻爱视还将

根据环球智达未来发展的需要以增资或其他形式对其投资不超过 8.00 亿元，以支持环球智达的持续、快速

发展。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10.134亿元。

②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国广东方是国广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国广控股持有国广东方 46.5161%股权，同时国广东方的法定代表

人汪方怀为本公司的副董事长。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国广东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了本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达华智能与本公司和华闻爱视不存在关联关系。

③ 交易的审议情况

上述交易中的华闻爱视以 1,540.00万元的价格受让环球智达 30%股权并对环球智达增资 9,600.00万元

之交易已于 2015年 7月 31日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4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受

让环球智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并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9）。

上述交易中的第二期增资和“对环球智达投资不超过 8.00 亿元” 涉及关联交易，在具体实施前将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若在具体实施前交易单项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或者按照

累计计算的原则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

上，则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④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再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2）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① 达华智能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成立日期

1993

年

8

月

10

日

税务登记证号

442000618086205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

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 蔡小如

注册资本

35,428.2145

万元

股权结构 根据达华智能

2015

年度一季度报数据

，

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持有其

49.79%

股权

经营范围

研发

、

生产

、

销售

：

非接触

IC

智能卡

、

非接触式

IC

卡读卡器

；

接触式智能卡

、

接触式

IC

卡读

卡器

；

电子标签

；

信息系统集成工程及技术服务

；

电子通讯设备

、

计算机周边设备

；

电子遥控

启动设备

；

家用小电器

；

包装装璜印刷品

、

其他印刷品印刷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

）。

达华智能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② 国广东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国广东方网络

（

北京

）

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11

月

27

日

税务登记证号

110108590648498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

号院

2

号楼

15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

号院

2

号楼

15

层

法定代表人 汪方怀

注册资本

10,184.00

万元

股权结构 国广控股持有

46.5162%

股权

、

华闻传媒持有

36.8171%

股权

、

合一信息持有

16.6667%

股权

。

经营范围

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

除新闻

、

出版

、

教育医疗保健

、

药品

、

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

）；

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

利用

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

，

艺术品

，

演出剧

（

节

）

目

，

动漫产品

（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15

年

9

月

27

日

）

制作

、

发行

、

动画片

、

专题片

、

电视综艺

，

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

题

、

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

；（

广播电视节目及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

销售食品

；

计算机网络集成

；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影视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图文设计

、

制作

；

动画设计

、

制作

；

广告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广告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服务

）；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

机械设备

、

电子产品

、

日用品

、

针纺织品

、

化

妆品

、

工艺品

、

服装鞋帽

、

皮革制品

、

厨房用具

、

钟表

、

眼镜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

出口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

国广东方主

要负责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

（

CIBN

）

下基于网络的

TV

和

PC

终端所有新媒体业务及相

应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和运营等

，

其核心业务为

CIBN

互联网电视平台的建设及运营

。

A、国广东方的历史沿革

国广东方于 2006年 11月 27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 1,000.00 万元，其中北京中广星桥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出资 495.00万元，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资 495.00万元，国广传媒发展中心出资 10.00 万元，

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北京中广星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495.00 49.50%

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95.00 49.50%

国广传媒发展中心

10.00 1.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07年 1月，国广传媒发展中心与北京中广星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和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受让其各自持有国广东方 19.5%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195.00万元）。 变更后股权

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北京中广星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300.00 30.00%

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0.00 30.00%

国广传媒发展中心

400.00 40.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11年 5月，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国广东方 19%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190.00 万

元） 转让给国广控股， 北京中广星桥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国广东方 30%的股权 （对应出资额为

300.00 万元）转让给国广控股，国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原名“国广传媒发展中心” ）将其持有国广东方

4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400.00万元）转让给国广控股。 变更后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890.00 89.00%

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0.00 11.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11年 8月，华闻传媒与国广控股、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华闻传媒与国

广控股共同以现金方式对国广东方增资，其中华闻传媒对国广东方增资 7,175.00 万元（其中 1,025.00 万元

记入注册资本，其余记入资本公积）；国广控股对国广东方增资 2,065.00万元（其中 295.00 万元记入注册资

本，其余记入资本公积）；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增资。 变更后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1,185.00 51.08%

华闻传媒

1,025.00 44.18%

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0.00 4.74%

合计

2,320.00 100.00%

2012年 9月， 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亚太东方通信网络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国广东方 4.74%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110.00 万元）转让给北京

亚太东方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变更后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1,185.00 51.08%

华闻传媒

1,025.00 44.18%

北京亚太东方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110.00 4.74%

合计

2,320.00 100.00%

（下转 B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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